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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非就我系列军事反制行动发表谈话

中国军队说话是算数的
□本报综合报道

据“国防部发布” 微信公众号

消息，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非就

我系列军事反制行动发表谈话。

8 月 2 日， 美众议院议长佩洛

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 此举与美方

不支持“台独” 的承诺背道而驰，

是对中方严重的政治挑衅， 是对中

美两国两军关系的严重破坏， 是对

台海和平稳定的巨大冲击和威胁。

中方对此强烈愤慨、 强烈反对。 中

国军队说话是算数的。 中国人民解

放军东部战区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

织多军兵种联合对海突击、 对陆打

击、 制空作战等多科目针对性演

练， 组织精导武器实弹射击， 就是

针对美台勾连的严正震慑。

我们正告美方和民进党当局，

“以台制华” 注定徒劳， “挟洋自

重” 没有出路。 美台勾连挑衅只会

将台湾推向灾难深渊， 只会给广大

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祸害。 坚决维护

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 14 亿

中国人民的坚定意志， 中国实现完

全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民

意不可违， 玩火必自焚。 我们将坚

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绝不

为任何形式的“台独” 行径和外部

干涉留下任何空间。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十五届〕 第一二零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化妆品产业创新发展若干规定》 已由上海市第十

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于 2022 年 7 月 21 日通

过， 现予公布， 自 2022年 8月 1日起施行。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 年 7 月 21 日

第一条 为了促进浦东新区化妆

品产业创新发展， 培育化妆品领域新

模式新业态， 助力上海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建设， 根据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

的基本原则， 结合浦东新区实际， 制

定本规定。

第二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

化妆品产业发展工作的领导， 深化与

国家有关部门的协作， 承接国家创新

试点， 统筹协调浦东新区与其他区域

化妆品产业发展中的重大事项。

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区

域化妆品产业创新发展工作的领导，

整合优化资源， 综合协调化妆品产业

创新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第三条 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

当支持和指导浦东新区化妆品产业创

新发展， 开展化妆品监督管理工作。

市经济信息化部门负责推进化妆品产

业规划布局和产业发展。

市和浦东新区发展改革、 科技、

商务、 市场监督管理、 知识产权、 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以及上海海

关， 根据各自职责和本规定， 负责化

妆品产业发展、 消费促进、 贸易便利

等相关工作。

第四条 本市建立浦东新区化妆

品产业创新发展工作市、 区两级会商

机制。

市和浦东新区相关部门应当加强

沟通协调， 对浦东新区化妆品产业创

新发展工作中跨部门、 跨领域的事项

共同协商研究。

第五条 市科技部门和浦东新区

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化妆品企业与高

校、 科研院所、 医疗机构合作， 促进

产学研医深度融合， 提升行业创新能

力和新产品研发能力， 推动化妆品领

域科技成果转化。

市科技部门和浦东新区人民政府

应当引导和支持化妆品企业加大研发

投入， 开展技术创新和专业人才培

养， 培育、 发展高新技术企业， 支持

有条件的化妆品企业创建科技创新基

地。

第六条 市和浦东新区鼓励化妆

品生产企业数字化转型， 推进化妆品

领域工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融合，

构建生产全过程关键数据的实时采集

与分析系统， 提升质量安全风险管控

能力。

第七条 市经济信息化、 商务、

药品监督管理等部门应当根据各自职

责， 推动化妆品企业加强品牌引领示

范培育和建设。

浦东新区应当采取措施， 推动建

设化妆品品牌孵化基地， 为品牌研发

设计、 宣传推广等提供服务。

第八条 市商务、 经济信息化、

药品监督管理等部门应当根据各自职

责支持、 培育化妆品消费领域新模式

新业态。

市商务部门应当支持化妆品领域

数字消费模式， 建设化妆品智慧购物

示范场景， 培育化妆品经营电子商务

标杆企业。

浦东新区应当采取措施， 支持推

进全球化妆品品牌集聚， 鼓励和引导

在综合商圈开展展示、 推广、 体验等

活动， 支持在免税店设立国产化妆品

销售专区， 助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

设。

第九条 本市鼓励化妆品企业提

升匹配消费需求的能力， 开展皮肤科

学基础研究， 探索小批量、 多品种、

高灵活度的生产模式， 精准研发适合

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化妆品。

精准研发的普通化妆品上市前，

本市化妆品备案人应当根据产品特点

进行安全评估和功效评价， 按照国家

规定提交备案资料。

第十条 本市化妆品备案人、 境

内责任人可以在浦东新区设立的经营

场所,根据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对

其备案的普通化妆品 （不含儿童化妆

品、 眼部护肤类化妆品、 使用新原料

的化妆品等） 现场提供包装、 分装服

务， 或者自行、 委托本市化妆品生产

企业生产。

现场提供包装、 分装服务且涉及

直接接触化妆品内容物的化妆品备案

人、 境内责任人应当对化妆品质量安

全进行风险评估， 并向浦东新区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申请生产许可。 符合条

件的， 核发化妆品生产许可证。 化妆

品备案人、 境内责任人应当建立相应

的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体系， 定期向

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交生产

质量管理体系自查报告。

具体生产许可条件和管理要求由

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

第十一条 本市支持产业园区管

理机构、 第三方机构建立化妆品原料

供应服务平台， 为浦东新区化妆品注

册人、 备案人、 受托生产企业提供原

料供应和质量管理等服务。

提供化妆品原料供应服务的平台

运营机构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

制度， 加强原料的检验检测、 贮存和

运输管理， 并做好原料采购、 供应记

录。

第十二条 本市支持相关企业依

法开展进口化妆品的包装和贴标服

务， 促进贸易便利化。

在进口化妆品直接接触内容物的

包装已完成标注标签并可追溯的情况

下， 境外化妆品注册人、 备案人或者

其境内责任人可以在浦东新区符合相

关监管要求的区域内自行或者委托其

他企业， 在直接接触内容物的包装上

标注中文名称和使用期限， 并按照国

家化妆品标签的相关规定进行包装和

加贴中文标签， 但不得接触或者暴露

化妆品内容物。

第十三条 对于通过浦东新区进

口用于注册或者备案检验的化妆品样

品， 以及用于企业研发、 非试用或者

非销售的展览展示化妆品， 符合相关

要求的， 可以免予提供进口特殊化妆

品注册证或者进口普通化妆品备案信

息， 并免予进口检验。

第十四条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和本市其他化妆品专业会展的参展

商， 经过海关等部门批准， 可以在会

展结束后将原进口化妆品转为浦东新

区行政区域内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

保税货物， 举办消费促进等推广活

动， 符合条件的可以按照跨境电商方

式销售。

第十五条 本市鼓励化妆品相关

行业协会、 企业、 科研院所等参与化

妆品新原料、 新技术和新业态等创新

领域相关标准的制定。

浦东新区知识产权部门应当运用

专利快速审查服务机制， 根据国家相

关规定， 为企业申请涉及化妆品的相

关技术专利提供预审服务。

第十六条 本市鼓励专业院校为

化妆品产业培养专业人才， 加大引进

海内外化妆品安全评估等专业领域高

端人才。

市和浦东新区有关部门应当支持

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 专业研发生产

服务平台等建设， 支持化妆品相关行

业协会加强产业链信息沟通与合作，

建立中国特色植物资源化妆品研究开

发体系。

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浦东新区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委托第三方专

业机构开展化妆品质量安全风险评

估。

第十七条 本市建立健全与化妆

品产业创新发展相适应的包容审慎监

管机制。

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与浦东

新区相关部门、 上海海关等建立化妆

品风险信息交换机制， 实现化妆品风

险信息的共享、 预警和及时处置。

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

加强对浦东新区化妆品注册人、 备案

人、 受托生产企业、 境内责任人的日

常监管， 可以结合浦东新区实际和产

业创新发展要求依法制定监管规范。

第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条从

事现场包装、 分装服务且涉及直接接

触化妆品内容物活动的， 由负责药品

监督管理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 违法

生产经营的化妆品和专门用于违法生

产经营的原料、 包装材料、 工具、 设

备等物品； 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货

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 并处一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货值金额一万

元以上的， 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二

十倍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

产停业， 依法取消备案或者吊销化妆

品许可证件， 并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

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处

理。

违反本规定的其他行为， 有关法

律、 行政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 从其

规定。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 2022 年 8

月 1日起施行。

上海市浦东新区化妆品产业创新发展若干规定
（2022年7月21日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

□本报综合报道

8 月 1 日， 三亚崖州动车站采

样点发现 1名人员核酸检测结果异

常， 经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后， 宣告了三亚本轮疫情的开始。

从数据上看， 8 月 4 日 0-12

时， 三亚新增 48 例确诊病例、 1

例无症状感染者转归确诊病例。 8

月 1 日 0 时至 8 月 4 日 12 时， 累

计发现确诊病例 72 例、 无症状感

染者 1例。

8 月 4 日 0 时起， 三亚进入区

域管控状态。 实行区域管控后， 三

亚全市 （除海棠湾区域、 亚龙湾区

域、 育才生态区外） 企事业单位、

公共场所、 社区 （村 、 居 ） 等凭

24 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或当日核

酸采样记录 （须有前一天阴性记

录） 出入； 原则上每个社区 （村、

居 ） 只保留 1-2 个出入口， 居民

每 2 天凭出入证可出门购买物资 1

次， 或通过线上订购生活物资。

除基本保供的公共服务类企业

外， 其他单位实施轮休或居家办

公， 其余各类营业场所暂停营业。

□据新华社报道

水利部 4 日发布汛情通报显

示， 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 4 日至

6 日， 广东、 广西、 云南、 贵州南

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 部

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水利部向有关省区水利厅发出

通知， 通报强降雨覆盖县区及水库

名单， 要求落实各项措施， 有针对

性地做好防范。

同时， 水利部派出 2个工作组

分赴广西、 广东， 督促指导地方做

好相关工作。

□据新华社报道

公安部日前召开全国交警系统

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 推

进会， 要求扎实做好全国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工作， 坚决遏制较大道路

交通事故频发势头， 坚决防范重特

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创造安全稳

定的道路交通环境。

针对入夏以来道路交通安全面

临的严峻形势， 公安交管部门将深

入分析交通流量、 交通违法和事故

规律特点， 研判事故暴露出的问题

风险， 集中治理一批事故多发的急

弯陡坡和施工路段， 大力推动农村

道路安全隐患突出路口路段治理、

恶劣天气交通安全高影响路段优化

提升， 切实加强“两客一危一货”

重点企业风险通报和监督检查。

各级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加大

酒驾醉驾专项整治和公路易肇事肇

祸违法专项整治力度， 严查酒驾醉

驾、 “三超一疲劳”、 农村“两违”

等突出违法行为。 加大警示曝光力

度， 定期公布突出违法车辆、 高危

风险企业、 终生禁驾人员、 事故多

发路段。 强化“一盔一带”， 提升

电动自行车头盔、 汽车后排乘车人

安全带、 营运客车安全带使用率。

对交通事故警情快速反应、 及时处

置， 配合做好救援救治工作。 严肃

追究相关企业单位和责任人责任，

倒逼安全管理责任落实和隐患整

改。

会议还提出， 要进一步强化政

治建警， 规范执勤执法， 关心关爱

民警辅警， 落实好防暑降温、 执勤

执法安全防护等措施， 始终保持队

伍旺盛的战斗力。

严防南海热带低压带来的暴雨洪水


